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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8             证券简称：四通新材       公告编号：2020-138 号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0〕030023 号）（以下简

称“《审核问询函》”）。针对《审核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公司与各中介机构

及相关各方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分析、核查及逐项落实。 

公司按照问询函的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逐项落实并完成了《河北四通新

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问询函【2020】030023 号的

回复》（以下简称“问询函回复”）。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披露了上述问询

函回复。 

同时，公司根据审核问询函回复内容，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补充修订。对比

公司 2020 年 11 月 10 日披露的《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等文件，修

订的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已在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和“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之“四、其他

风险”中，重新撰写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引致的标的公司经营风险”，

并在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中将主要风险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

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2、公司已在报告书“第五章 发行股份情况”之“二、募集配套资金”之“（九）

预测期内募投项目收益与标的资产预测收益的具体区分方法”中补充披露了“预

测期内募投项目收益与标的资产预测收益的具体区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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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六章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之“五、董事会关于本

交易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分析”之“（二）本次交易定价公平合理性分析”

之“3、预测期内标的资产预测销售数量与其现有产能水平的匹配性”补充披露

预测期内标的资产预测销售数量与其现有产能水平的匹配性。 

4、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六章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之“四、本次评估的基

本情况”之“（二）收益法评估说明”中补充披露了“16、疫情对前次交易是否

适合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影响”、“17、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对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评

估的影响”、“18、两次交易未设置业绩补偿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5、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二、关联交易”

之“（一）标的公司的关联方”更新关联方信息。 

6、由于公司已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召开了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以及其他与本交易相关的议案，故在报告书中“重大事项提示”

之“六、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重大事项提示”

之“重大风险提示”之“五、本次重组的审批风险”和“六、交易被暂停、中止

或取消的风险”、“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第

八章 本次交易合规性和合法性分析”之“六、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说明”以及“第十二章 风险因

素” 中相关部分进行了更新。 

7、对其他个别行文疏漏之处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的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问询函【2020】

030023 号的回复》以及《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四次修订稿）》。 

特此公告。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0 日 


